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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3岁被拐，24年后与父母相认

新快报记者在认亲会现场了解到，1997年7月
19日，事主骆某基的儿子骆某鹏（当时3岁）在广州
市花都区赤坭镇莲塘村走失， 之后一直没有找到。
2002年12月13日，市公安局为骆某基夫妻提取DNA
录入打拐库。

2021年初，花都区公安分局在市公安局组织的
“团圆”行动准备工作中，再次采集了骆某基夫妻的
DNA。 2021年3月2日，警方在打拐库中比中了天河
区的男子黄某。

原来，在2020年6月，有热心群众向公安机关反
映，在天河区工作的广东梅州籍男子黄某是被拐儿
童，与四川一对被拐儿童父母的儿子特征相似。 市
公安局打拐办接报该线索后，立即安排天河区公安
分局打拐民警上门对黄某采集了DNA样本并检验
入库，黄某却意外比对中了花都的骆某基夫妻。

比中后，花都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再次对比中
双方进行了DNA复核， 结果支持双方为亲子关系，
即黄某就是骆某基夫妻于1997年在赤坭镇被拐的
儿子骆某鹏。

经调查，1997年，当时3岁的骆某鹏在家附近玩
耍时， 被人贩子拐走并带给梅州一户人家收养，后
取名为黄某。 黄某长大后，随亲戚来到天河区东圃
街从事机修工作。 经沟通，黄某本人向警方表示愿
意与亲生父母相认。

案例2

9岁离家出走，被福利院收养

2009年9月22日，事主李某元（男，四川人）的儿
子李某（当时9岁）因家庭矛盾，被父母骂了几句后，
从广州市荔湾区离家出走，后来经多方查找均没有
下落。 2016年6月16日，李某元向荔湾区公安分局逢
源派出所报警，请求寻找儿子李某，并被提取DNA
录入全国打拐库。

李某元告诉新快报记者， 这些年来为了找儿
子，一家人找遍了广州，由于担心儿子找不到回家
的路，搬家只敢搬到从前的家附近，自己也不敢换
工作。

2021年，根据公安部“团圆”行动部署，荔湾警
方在清理打拐库寻亲父母数据的基础上，重新启动
对失踪儿童李某的调查，通过运用智慧新警务进行
查找，锁定了一名叫刘某云的疑似男子（21岁）。

鉴于刘某云为广州市社会福利院的受助人员，
荔湾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通过与市社会福利院沟
通，详细了解刘某云的收养、生活情况，并通过DNA
复核，确定刘某云与李某元符合亲子关系，即刘某
云就是李某元在2009年9月22日走失的儿子李某。

根据调查， 李某于2009年9月22日在广州火车
站四站台附近被热心群众发现， 因无法联系其家
人，其于当日被送往儿童中心救助，后由市社会福
利院收养取名为“刘某云”，现在天河区从事汽修工
作。 日前，办案民警经与刘某云沟通，其表示渴望与
亲生父母进行认亲，尽早家庭团聚。

案例3

33岁女子报警寻回亲生父母

1993年10月， 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李某富
夫妻之女李某（当时5岁）和弟弟一起出门玩耍，但回家时只有弟
弟一人。 李某富一家多年不断寻找，但一直都没有李某的消息。

2021年3月，刘某娟（女，33岁）到广州市黄埔区公安分局云
埔派出所报警求助，称其大约5岁的时候被人拐卖到广东省汕头
市，随后就跟着养父母生活至今，现想通过公安机关协助找回亲
生父母。

接报后，办案民警按要求提取了刘某娟的DNA并录入打拐
DNA库。“团圆”行动开始后，好消息传来：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
县被拐女孩李某的父母DNA，比中黄埔区公安分局采集的刘某
娟DNA。 为确保比中双方无误，黄埔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再次
提取刘某娟和贵州被拐儿童李某父母的DNA进行了复核。 最后
经复核鉴定，确认贵州的李某富、罗某夫妻，为刘某娟生物学父
母，刘某娟就是他们1993年被拐的女儿李某。

一声“爸爸”催人落泪 心心念念等了24年
广州警方举行“梦圆团聚”认亲会，3个被拐儿童家庭成员洒泪相拥

“团圆一号”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成功找回被拐儿童23人

（一）如何防止儿童被拐卖？
1. 外出的时候不要让孩子离开家长视线

范围。
2. 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家中或店铺里，

不要让孩子独自在门外玩耍。
3. 不要把孩子交给陌生人看管或带走，

无暇照顾孩子时， 把孩子交给可信赖的亲朋
好友。

4. 不要让孩子在没有大人看护的情况
下，跟随其他孩子外出玩耍。

5. 带孩子外出时，留意四周情况，注意是
否有可疑人、车一直在后跟随。

6. 给孩子佩戴有家庭相关信息的物品。
7. 不要带孩子到偏僻人少的地方， 带孩

子在马路上行走时，尽量靠里走，注意防范后
面来的摩托车、面包车。

8. 如孩子不足1岁，外出时尽量使用婴儿
专用背带，将孩子挂在胸前。

9. 坐手推车的孩子要系好安全带， 将孩
子放在自行车后座时，注意系好安全带，或让
一名家长在后面看着。

10. 孩子能说话时，教会孩子背诵家庭电
话号码、所住城市和小区名、家庭成员的名字。

11. 尽量教会孩子110报警电话的正确用法。
12. 教会孩子辨认警察、军人、保安等穿

制服的人员。
13. 教育孩子一旦在商场、超市、公园等

公共场所与父母走失， 马上找穿制服的工作
人员。

14. 注意孩子身上的明显体表特征，如黑
痣、胎记、伤疤等。

15. 如需聘请保姆，请到正规介绍机构聘
请， 保留好保姆的身份证复印件和清晰的生
活近照。

16. 在医院不要把新生儿交给不认识的
非医护人员，睡觉时锁好房门。

17. 经常提醒教育保姆和家人提高安全
防范意识。

18. 如果您是外来务工人员，您的孩子小
于3岁，居住在城郊接合部等人员流动比较密
集的地方，孩子没有固定人员看管，那么您更
应对此予以重视。

（二）儿童失踪后的查找措施
发现儿童失踪后， 应立即向派出所或拨

打110电话报警，无需等24小时。 公安机关在
接到儿童被拐失踪报警后， 将立即启动快速
查找机制。 14岁以下儿童、14至18岁少年失踪
或走失，监护人或家长都应立即报案，警方接
报后会在第一时间立案调查。

失踪儿童家属应积极向警方提供相关线
索。 包括：如实陈述孩子失踪的经过，有无目
击证人或知情人，以及失踪人员的准确特征，
包括：性别、年龄、明显的外貌特征如“胎记、
伤疤、文身、痣、发型、衣着、身高、口音”、精神
状况等，并向警方提供被拐（失踪）人的相片、
微信、QQ、 电话、 网络通信或游戏账号等信
息。 失踪人员亲生父母应向警方提供个人的
DNA样本 （父母双方都应采集） 和失踪人的
DNA检材，由警方采集后录入打拐DNA库或
失踪人员库进行比对 。 失踪人或其亲属的
DNA采集、检验工作是免费的，警方会根据实
际情况，安排失踪人或其亲属进行就近采集。

广州警方打拐寻亲绿色通道： 凡是怀疑
自己有可能是被拐卖的， 或是需要寻找被拐
孩子的父母，均可到就近的公安机关求助，免
费进行DNA检测比对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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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2月13日，市公安局为骆某基夫妻提取DNA
录入打拐库。

2021年初，花都区公安分局在市公安局组织的
“团圆”行动准备工作中，再次采集了骆某基夫妻的
DNA。 2021年3月2日，警方在打拐库中比中了天河
区的男子黄某。

原来，在2020年6月，有热心群众向公安机关反
映，在天河区工作的广东梅州籍男子黄某是被拐儿
童，与四川一对被拐儿童父母的儿子特征相似。 市
公安局打拐办接报该线索后，立即安排天河区公安
分局打拐民警上门对黄某采集了DNA样本并检验
入库，黄某却意外比对中了花都的骆某基夫妻。

比中后，花都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再次对比中
双方进行了DNA复核， 结果支持双方为亲子关系，
即黄某就是骆某基夫妻于1997年在赤坭镇被拐的
儿子骆某鹏。

经调查，1997年，当时3岁的骆某鹏在家附近玩
耍时， 被人贩子拐走并带给梅州一户人家收养，后
取名为黄某。 黄某长大后，随亲戚来到天河区东圃
街从事机修工作。 经沟通，黄某本人向警方表示愿
意与亲生父母相认。

案例2

9岁离家出走，被福利院收养

2009年9月22日，事主李某元（男，四川人）的儿
子李某（当时9岁）因家庭矛盾，被父母骂了几句后，
从广州市荔湾区离家出走，后来经多方查找均没有
下落。 2016年6月16日，李某元向荔湾区公安分局逢
源派出所报警，请求寻找儿子李某，并被提取DNA
录入全国打拐库。

李某元告诉新快报记者， 这些年来为了找儿
子，一家人找遍了广州，由于担心儿子找不到回家
的路，搬家只敢搬到从前的家附近，自己也不敢换
工作。

2021年，根据公安部“团圆”行动部署，荔湾警
方在清理打拐库寻亲父母数据的基础上，重新启动
对失踪儿童李某的调查，通过运用智慧新警务进行
查找，锁定了一名叫刘某云的疑似男子（21岁）。

鉴于刘某云为广州市社会福利院的受助人员，
荔湾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通过与市社会福利院沟
通，详细了解刘某云的收养、生活情况，并通过DNA
复核，确定刘某云与李某元符合亲子关系，即刘某
云就是李某元在2009年9月22日走失的儿子李某。

根据调查， 李某于2009年9月22日在广州火车
站四站台附近被热心群众发现， 因无法联系其家
人，其于当日被送往儿童中心救助，后由市社会福
利院收养取名为“刘某云”，现在天河区从事汽修工
作。 日前，办案民警经与刘某云沟通，其表示渴望与
亲生父母进行认亲，尽早家庭团聚。

案例3

33岁女子报警寻回亲生父母

1993年10月， 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李某富
夫妻之女李某（当时5岁）和弟弟一起出门玩耍，但回家时只有弟
弟一人。 李某富一家多年不断寻找，但一直都没有李某的消息。

2021年3月，刘某娟（女，33岁）到广州市黄埔区公安分局云
埔派出所报警求助，称其大约5岁的时候被人拐卖到广东省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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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刘某娟就是他们1993年被拐的女儿李某。

案例1

3岁被拐，24年后与父母相认

新快报记者在认亲会现场了解到，1997年7月
19日，事主骆某基的儿子骆某鹏（当时3岁）在广州
市花都区赤坭镇莲塘村走失， 之后一直没有找到。
2002年12月13日，市公安局为骆某基夫妻提取DNA
录入打拐库。

2021年初，花都区公安分局在市公安局组织的
“团圆”行动准备工作中，再次采集了骆某基夫妻的
DNA。 2021年3月2日，警方在打拐库中比中了天河
区的男子黄某。

原来，在2020年6月，有热心群众向公安机关反
映，在天河区工作的广东梅州籍男子黄某是被拐儿
童，与四川一对被拐儿童父母的儿子特征相似。 市
公安局打拐办接报该线索后，立即安排天河区公安
分局打拐民警上门对黄某采集了DNA样本并检验
入库，黄某却意外比对中了花都的骆某基夫妻。

比中后，花都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再次对比中
双方进行了DNA复核， 结果支持双方为亲子关系，
即黄某就是骆某基夫妻于1997年在赤坭镇被拐的
儿子骆某鹏。

经调查，1997年，当时3岁的骆某鹏在家附近玩
耍时， 被人贩子拐走并带给梅州一户人家收养，后
取名为黄某。 黄某长大后，随亲戚来到天河区东圃
街从事机修工作。 经沟通，黄某本人向警方表示愿
意与亲生父母相认。

案例2

9岁离家出走，被福利院收养

2009年9月22日，事主李某元（男，四川人）的儿
子李某（当时9岁）因家庭矛盾，被父母骂了几句后，
从广州市荔湾区离家出走，后来经多方查找均没有
下落。 2016年6月16日，李某元向荔湾区公安分局逢
源派出所报警，请求寻找儿子李某，并被提取DNA
录入全国打拐库。

李某元告诉新快报记者， 这些年来为了找儿
子，一家人找遍了广州，由于担心儿子找不到回家
的路，搬家只敢搬到从前的家附近，自己也不敢换
工作。

2021年，根据公安部“团圆”行动部署，荔湾警
方在清理打拐库寻亲父母数据的基础上，重新启动
对失踪儿童李某的调查，通过运用智慧新警务进行
查找，锁定了一名叫刘某云的疑似男子（21岁）。

鉴于刘某云为广州市社会福利院的受助人员，
荔湾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通过与市社会福利院沟
通，详细了解刘某云的收养、生活情况，并通过DNA
复核，确定刘某云与李某元符合亲子关系，即刘某
云就是李某元在2009年9月22日走失的儿子李某。

根据调查， 李某于2009年9月22日在广州火车
站四站台附近被热心群众发现， 因无法联系其家
人，其于当日被送往儿童中心救助，后由市社会福
利院收养取名为“刘某云”，现在天河区从事汽修工
作。 日前，办案民警经与刘某云沟通，其表示渴望与
亲生父母进行认亲，尽早家庭团聚。

案例3

33岁女子报警寻回亲生父母

1993年10月， 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李某富
夫妻之女李某（当时5岁）和弟弟一起出门玩耍，但回家时只有弟
弟一人。 李某富一家多年不断寻找，但一直都没有李某的消息。

2021年3月，刘某娟（女，33岁）到广州市黄埔区公安分局云
埔派出所报警求助，称其大约5岁的时候被人拐卖到广东省汕头
市，随后就跟着养父母生活至今，现想通过公安机关协助找回亲
生父母。

接报后，办案民警按要求提取了刘某娟的DNA并录入打拐
DNA库。“团圆”行动开始后，好消息传来：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
县被拐女孩李某的父母DNA，比中黄埔区公安分局采集的刘某
娟DNA。 为确保比中双方无误，黄埔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再次
提取刘某娟和贵州被拐儿童李某父母的DNA进行了复核。 最后
经复核鉴定，确认贵州的李某富、罗某夫妻，为刘某娟生物学父
母，刘某娟就是他们1993年被拐的女儿李某。

4月16日，广州警方举行“团圆一号”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暨“梦圆团聚”认亲会，共同见证3个被
拐儿童家庭成员与亲人见面相认的激动人心时刻。 其中有时年3岁男孩在家附近玩耍被拐走，24年
后与亲人团聚，与父亲见面喊出一声“爸爸”；有时年9岁男孩离家出走被福利院收养，12年后与父母
相认；有5岁女孩被拐28年后报警寻亲，最终跨省团圆。 骨肉分隔多年，今日洒泪相拥。

新快报记者从广州警方了解到， 广州市公安局各级刑侦部门迅速落实公安部刑侦局和省公安厅
打拐办的行动部署，于近期精心组织开展了“团圆一号”专项行动。 行动开展以来，全市新发拐卖案件
全部侦破，办结涉拐积案4宗；完成了打拐DNA库中寻亲父母数据的清理完善工作。 其中经过重新采集
DNA检验入库，成功产生23例比中，找回失踪被拐儿童23人，组织了9个被拐受害家庭的认亲团聚。

■梅州籍男子黄某于3岁时在广州市花都区走失（当时名为骆某鹏，
左一），24年后终于与亲生父亲团圆。

■刘某娟与亲生父亲李某富以及哥哥、弟弟团聚时，已经是被拐卖
28年后了。

■李某现名刘某云（左二），9岁离家出走，12年后终于与家人团聚。


